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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法研究中心主任期间，陈根发博士担任该中心的秘书长。
由于他曾留学日本，访学美国，有在国内外从事律师工作的经历，因此在法学研究的风格上具有了自
己的特色。
　　本书是陈博士对宽容理论和理念的一个专门研究，它在研究的视野、方法和结论上都有一定的创
新，陈博士认为，宽容思想主要起源于宗教的仁慈和仁爱学说。
宽容原则的政治化和法律化进程在西方和我国有一定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宽容原则和实践必须建立
在一定的法哲学基础之上。
在有的国家，宽容的法哲学只是建立在自由主义或相对主义基础之上，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
下，宽容的法哲学除了汲取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精华外，同时还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容思想为指
导。
宽容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和谐社会的前提就是充分的宽容。
“宽容的法理”不仅与社会主义理念协调一致，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先决
条件。
　　本书与其说是一部法理学或法哲学问题的专著，毋宁说更是公法领域中有关宽容问题的一个探索
。
公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它植根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之中。
作者的研究视野和方法远远超出了法理学和法哲学的范畴，即不只是单纯地探讨“宽容的法理”的价
值、目的、意义和方法，而且把触角伸展到了宗教、政治、文化、法律和社会现实问题的广阔层面，
因此也可以说是对法理学和法哲学问题公法化、综合化的一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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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了宽容的法理、宽容的历史与学说、宽容的法哲学基础等问题，阐述了基于宽容原则的新法
理学、新康德主义法学和后现代主义法学的主张，并对宽容的周边、宽容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提出了见
解。
    作者认为，“宽容的法理”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指某个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和部门法律体系
对某些非法行为和对某种犯罪给以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的容忍精神；二是指形成有关免除责任、减
轻责任和对某种犯罪给予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的原则和精神。
宽容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道德和法律原则，“宽容的法理”是法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思想元素之
一，和谐社会的前提就是充分的宽容。
为了避免政治、信仰、思想、学术的不宽容和使异议人士免遭滥用国家公权力的迫害，我们有必要呼
吁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建立起监督和处罚机制，对滥用和利用公权的不宽容行为科以刑罚。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宽容的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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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宽容的法理　　一、宽容是什么　　宽容，在英语里叫tolerance，在法语里叫tolerance，在
德语里叫toleranz，在意大利语里叫tolleranza。
它源自拉丁语的tolerare，原来是“忍受或忍耐”的意思，也带有广义的“养育、承受和保护”的含义
。
有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把其中的第一个意思作为他们的出发点，把容忍和宗教自由看成是非常不同的
事情，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
他们把容忍看成是不超过克制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徒给予其他宗教以存在的许可，尽管后者被看成
是下级的、错误的和有害的而不被赞成。
与此相对照，这些思想家把宗教自由看成是无差别地给予所有的宗教和教派以同等自由的承认。
就容忍而言，它也包括那些有权容许宗教的人，同样有拒绝或收回容忍的权力，尽管在宗教自由下没
有人正当地拥有不容忍或取消这一自由的权力。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拉斐尔（D．D．Raphael，1483-1520）曾对这一观点的本质作了如下
阐释：“容忍是审慎地允许或准许一个他不喜欢的事物的实践。
只有当一个人有权不准许时，他才能有目的地表示容忍，即允许或准许。
”对于宽容一词的来源并非没有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宽容（tolerance）和容忍（toleration）的词根源
于拉丁语的tolerabilis，其原意是“那些能够被忍耐的事物”。
在它早期的历史中，与行为的形式一样，这一表达包含有多种持久信仰（如宗教信仰）的一般概念。
宽容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被看成是无休止宗教争论的合适的抉择，其概念不是被作为
一种理想而是被作为一种必要的罪恶（a necessary evil）加以阐述的。
在欧洲，当人们看到在宗教争论中双方均不能决定性地占据优势时，宽容就成了必要之物。
这一概念同时意味着，法律是应当被服从的，因为它是正义，因此一个能够决定什么是正义的共同道
德权威必须得到确立。
一般说来，这一点是被假定的，即宽容能够成功地促进人们的共同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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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宽容的法理》是从法理学和法哲学角度对宽容原则所做的一个综合研究。
作者顺应法理学潮流，探讨了宽容的法理、宽容的历史与学说、宽容的法哲学基础等问题，阐述了基
于宽容原则的新法理学、新康德主义法学和后现代主义法学的主张，并对宽容的周边、宽容与和谐社
会的关系提出了见解。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宽容的法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